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2, 8(2), 333-340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2045  

文章引用: 张桉. 论《仲裁法》修订背景下仲裁机构对专设仲裁庭的协助[J]. 争议解决, 2022, 8(2): 333-340.  
DOI: 10.12677/ds.2022.82045 

 
 

论《仲裁法》修订背景下仲裁机构对专设 
仲裁庭的协助 

张  桉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5月16日；录用日期：2022年6月15日；发布日期：2022年6月22日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 (征求意见稿)》新增“专设仲裁庭”制度，拟对涉外商事纠纷开放临时

仲裁，其中第92条规定了仲裁机构对专设仲裁庭组庭和回避问题的协助。比较各地临时仲裁规则，第92
条存在难以确定仲裁机构及协助职责的问题。我国建立专设仲裁制度应当改进仲裁机构的确定方式，明

确仲裁机构的协助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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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bitr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vised) (Draft for comments) adds a “special 
arbitration tribunal” system, which plans to open ad hoc arbitration for foreign-related commer-
cial disputes. Article 92 stipulates that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shall assist the formation and avoid-
ance of the special arbitration tribunals. Comparing with the provisional arbitration rules of v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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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s places, Article 92 has the problem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and the duty of assistance. To establish a special arbitration tribunal system in China, it is essen-
tial to improve the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and clarify the assistance re-
sponsibilities of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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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7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终于“千

呼万唤始出来”，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各界热议。本次《征求意见稿》亮点颇多，如新增

的“专设仲裁庭”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承认临时仲裁制度的合法性。这意味着我国临时仲裁制度正在从

自由贸易区“有限”开放的羊肠小径走向与国际法律相接轨的康庄大道，“独挑大梁”的机构仲裁将不

再作为我国唯一的仲裁形式。 
临时仲裁作为最早的仲裁形式，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由于我国已经加入 1958 年《承认及执行外国

仲裁裁决公约》，境外临时仲裁裁决可以被我国承认和执行。基于平等原则，并结合我国国情，《征求

意见稿》将临时仲裁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涉外商事仲裁领域，且创设“专设仲裁”取代国际通用的“临时

仲裁”(本文所提“专设仲裁”即“临时仲裁”之意)。从法律移植的角度看，这是我国在特定领域试图建

立中国特色的临时仲裁制度的新起点。[1]考虑到专设仲裁常常会发生一些程序性问题，仲裁机构为临时

仲裁提供协助也是国际通行的规则，《征求意见稿》第 92 条规范了仲裁机构对专设仲裁庭组庭和回避事

项的协助。对于当事人难以达成协议的组庭和回避问题，规定了由“当事人协议委托仲裁机构，达不成

协议的，由法院指定仲裁机构协助确定”的规则。如何确定仲裁机构，仲裁机构对专设仲裁有哪些协助

职责，是我国构建专设仲裁制度需要明确的前置性问题。 

2. 现有仲裁规则对临时仲裁中仲裁机构作用的规定 

(一)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贸法会规则》)是现有规范临时仲裁制度的重要参

考规则。2010 年修订的《贸法会规则》第 6 条对原 1976 年《贸法会规则》第 6 条与第 8 条进行了整合，

对指定机构(appointing authority) 的选择不再局限于原有规则规定下的几种特定情形。[2]第 6 条第 2 款规

定了双方当事人可以就指定机构的选择进行约定，达不成约定的可以由任何一方当事人请求常设仲裁院

秘书长指派指定机构。根据第 1 款的规定，指定机构可以由常设仲裁庭秘书长担任，《贸法会规则》下

指定机构并不一定是专业机构，精通仲裁的专业人士也可以担任。 
《贸法会规则》第 8 条、第 9 条以及 10 条规定了指定机构选任仲裁员的方式。第 11 条规定了一方

当事人不同意回避，另一方当事人坚持要求回避的情况下，指定机构就回避申请作出决定的义务。第 14
条规定了在特定情况下，指定机构有替换仲裁员的权利。第 41 条和第 43 条规定了指定机构应对仲裁费

用进行审查、调整与交存。综上，《贸法会规则》中的指定机构主要有以下职责：第一，指定与替换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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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员；第二，决定仲裁员的回避；第三，核准与调整仲裁费用。 
(二) 《香港仲裁条例》 
《香港仲裁条例》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下简称港仲)作为“默认”的委任机构，明确港仲在临时仲

裁中应履行以下协助职责：第一，当事人未能选定仲裁员或指定机构未能履行职责时，港仲可以指定仲

裁员；第二，在当事人无法就仲裁庭人数达成一致之时，港仲可决定争议交付一人仲裁庭或三人仲裁庭；

第三，港仲可应任何一方的申请，委任调解员。1 另外，港仲还起草了《仲裁(委任仲裁员及调解员和决

定仲裁员人数)规则》，以及《仲裁员指定实务指引》，明确了港仲在指定仲裁员时应该考虑的因素，提

升了港仲指定仲裁员程序的透明度。[3] 
(三) 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规则 
1)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章程》 
国内仲裁机构在学习借鉴《贸法会规则》时，首先考虑的是在本机构的章程中赋予自身作为临时仲

裁的辅助机构的职能。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仲)在其章程第二章“主要职能”第

4 条第 4 款规定“根据约定或请求，为机构或非机构仲裁提供指定仲裁员等相关服务”。此条款采用了

不完全列举的形式，对中国贸仲作为指定机构服务临时仲裁(非机构仲裁)案件作出了规定。根据文义解释，

中国贸仲对临时仲裁案件的支持不局限于指定仲裁员。至于其他职责，中国贸仲有所保留。但由于机构

章程只是用来规范仲裁机构，并非用来规范仲裁案件，所以该章程内容在实践中的知晓度并不高。 
2) 《关于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程序指引》(以下简称《程序指引》) 
2016 年，深圳国际仲裁院发布了《程序指引》，这是一项有助于深圳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

的重要举措。相比较中国贸仲的章程，《程序指引》有更广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程序指引》第 4 条对

深圳国际仲裁院的管理和服务范围作出了详细规定：“(一) 仲裁院就下列事项进行管理：1) 指定仲裁员；

2) 就仲裁员回避作出决定；3) 仲裁案件财务管理。(二) 经当事人或仲裁庭请求，仲裁院可以提供下列

服务：1) 协助仲裁庭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互相之间的通讯；2) 协助转递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等申请；3) 
提供庭审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开庭室、提供录音录像设施、安排翻译、制作庭审笔录；4) 推荐调解

机构或者谈判促进机构以促进当事人和解。”其中(一)规定了与《贸法会规则》相同的指定机构的三大职

责；(二)规定的事项是除临时仲裁程序之外的其他与临时仲裁有关的事务。[4] 
3) 《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以下简称《横琴规则》) 
在《征求意见稿》出台前，我国仅在自由贸易区“有限”开放临时仲裁，能参考的专门性规则并不

多。珠海横琴新区管委会与珠海仲裁委员会于 2017 年 3 月制定并发布了《横琴规则》，这是国内制定临

时仲裁规则的首次尝试。[5]《横琴规则》将协助仲裁机构称为“指定仲裁员机构”。从第 17 条、第 21
条、第 25 条和第 27 条 2可以归纳出，指定仲裁员机构可以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的由珠海仲裁委员

会(或由珠海仲裁委员会授权珠海国际仲裁院)代履行职责。上述条款体现出了《贸法会规则》临时仲裁中

仲裁机构的三大职责。除此之外，《横琴规则》第 32 条规定“仲裁庭可以使用第三方提供的有偿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秘书服务、场地租赁、案卷保存、代为送达、协助保全等”。 
根据《横琴规则》第 9 条的表述，珠海仲裁委员会有权确认仲裁庭对仲裁协议存在、效力和管辖权

异议作出的决定。该条款的表述体现了仲裁机构对临时仲裁的介入与干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

自主性。与外部监管相对应是意思自治与仲裁独立，体现在第 59 条“珠海仲裁委员会(或珠海国际仲裁

院)及其工作人员不对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的错误、疏忽及所作出的裁决承担责任”。[6] 

 

 

1 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网站，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09?xpid=ID_1438403521071_003，访问日期 2021 年

10 月 20 日。 
2参见珠海国际仲裁院网站，http://www.zhac.org.cn/?p=434，2021 年 10 月 16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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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大部分的临时仲裁规则都同《贸法会规则》一样，认识到了仲裁机构对于临

时仲裁的协助职责，包括但不限于指定仲裁员、决定回避事项以及财务管理这三大部分。 

3. 《征求意见稿》对专设仲裁中仲裁机构的规定 

(一) 仲裁机构的确定 
《征求意见稿》在第七章“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部分新增“专设仲裁庭”，这意味着我国即将结

束自贸区临时仲裁规则各执一词的状况，开始朝着统一的方向努力。现阶段我国法治土壤尚薄，仲裁市

场尚不成熟，民众对机构仲裁仍然有很强的依赖性，专设仲裁的发展离不开仲裁机构的协助与支持。《征

求意见稿》第 92 条对专设仲裁中的仲裁机构规定如下：“当事人可以协议委托仲裁机构协助组庭、决定

回避事项。当事人达不成委托协议的，由仲裁地、当事人所在地或者与争议有密切联系地的中级人民法

院指定仲裁机构协助确定”。《征求意见稿》对专设仲裁中的仲裁机构主要是“两步走”的确定方式。

其中“第二步”指定仲裁机构的主体是中级人民法院，这也与第 93 条中专设仲裁庭仲裁案件的备案主体

中级人民法院相一致。在选择中级人民法院时，采用是三个并列的连接点：仲裁地、当事人所在地和与

争议有密切联系地。这意味着，在当事人无法达成委托协议的情况下，上述法院均有指定权。 
(二) 仲裁机构的职责 
仲裁机构是临时仲裁程序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仲裁机构支持、协助临时仲裁程序顺利进行下去，

是国际通行的规则。根据《征求意见稿》第 92 条，仲裁机构对专设仲裁的协助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协

助专设仲裁庭组庭与决定回避事项。条文采用完全列举的形式，根据文义解释，仲裁机构对专设仲裁庭

的协助职责仅限于这两方面。而国际通行的规则，例如《贸法会规则》，已经明确仲裁机构对临时仲裁

的协助并不局限于协助组庭方面，甚至在《征求意见稿》起草前制定的国内仲裁机构的章程与规则，都

采用了“等”、“包括但不限于”这样的表述。至于如何协助选任仲裁员，第 92 条概括规定为“考虑当

事人约定的仲裁条件，以及仲裁员的国籍、仲裁地等保障仲裁独立、公正、高效进行的因素”。至于如

何决定回避事项，《征求意见稿》尚未作出明确规定。 

4. 《征求意见稿》对专设仲裁中仲裁机构的规定有待完善 

(一) 仲裁机构难以确定 
《征求意见稿》对专设仲裁的规定比较粗略，仅有短短三条。第 92 条对仲裁机构采用了“两步走”

的确定方式。其中“第二步”指定仲裁机构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可能存在定位模糊的问题，体现在以下

方面：第一，我国的法律设计中，对当事人很少使用“所在地”的表述，《民法典》对自然人、法人以

及非法人组织进行定位时使用的是“住所”的表述，只有对财产等其他主体进行定位时才会使用“所在

地”的表述，《征求意见稿》第 35 条使用的也是“当事人住所地”的表述，在同一部法律中使用不同的

表述有概念不清的嫌疑。第二，与案件有“密切联系”的地点往往不止一个，有可能是当事人的经营地、

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标的所在地等等。国际私法中最常采用的是“最密切联系原则”，即根据涉

外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各个连接因素进行比较分析，遵循法理，结合情理，衡量各方利益需求选择适用

最密切最真实的准据法。[7]“最密切联系”往往只有唯一选择，而“密切联系”意味着选择范围的扩大。

《征求意见稿》对此没有给出明确的表述。第三，当仲裁地、当事人所在地或者与争议有密切联系地的

中级民法院均受理指定申请，并作出了相互冲突的指定时，会出现难以确定的混乱局面。 
(二) 仲裁机构职责不明 
境外商事主体选择专设仲裁，看中的是专设仲裁灵活性高、自主性强。专设仲裁要保证这些优势，

就需要机构仲裁行政管理与程序救济的支持。[8]《征求意见稿》第 13 条将仲裁机构定位为“非营利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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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立法没有明确仲裁机构的法律性质是否仍像国内大多数仲裁机构“参照事业单位”，还是有学

者提出的“社会服务机构”，[9]但根据表述“为解决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提供公益性服务”，

仲裁机构应当具有为专设仲裁庭提供协助服务的职责。 
《贸法会规则》规定仲裁机构有审核、调整仲裁费用的权利，《横琴规则》规定当事人对仲裁费用

有不同意见时，仲裁机构有确定权。与这些规则相比，《征求意见稿》中仲裁机构的协助方式少了财务

管理一项。确定仲裁费用是仲裁程序中重要的一环。虽然目前我国主要还是按仲裁标的比例收取仲裁费，

但仲裁费改革已向着“去行政化”的方向努力。国务院于 2019 年颁布了《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提出

仲裁机构“自收自支”，3 仲裁界亦开始讨论学习港仲按工作时间计费，4 仲裁收费方式将在未来会更加

多元化。临时仲裁收费往往比机构仲裁收费更少也更具有灵活性，只需要支付仲裁员的报酬、场地费以

及第三方的行政服务费。更灵活的收费方式容易导致难以达成统一的意见，无法开具发票，甚至出现监

管问题。[10]我国目前关于仲裁收费制度主要规定在国内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如果法律没有赋予仲

裁机构对专设仲裁费用的审核、调整与确定权，仲裁规则将难以授权，更不要说制定详细的专设仲裁计

费细则。 
除三大职责之外，仲裁机构对专设仲裁还应当拥有其他协助职责，例如协助保全、推荐专家、推荐

调解机构、提供办案秘书服务、推荐翻译服务等其他辅助性工作。但令人遗憾的是，《征求意见稿》对

仲裁机构的协助职责采用了穷尽列举的形式。按照文义解释，其他协助职责便不在仲裁机构的履职范围

内。 

5. 进一步规范专设仲裁中的仲裁机构 

(一) 明确仲裁机构的确定 
1) 确定仲裁机构的主体 
为化解临时仲裁中可能出现的僵局，各地实践中常有以下几种确定协助机构的模式：第一，立法授

权法院协助模式，例如《法国仲裁法(2011)》中“助仲法官”有权指定仲裁员、解决仲裁员的履职障碍以

及延长程序期限。[11]由于过度的司法干预会影响仲裁的保密与自由，且“助仲”工作会增加法院本就繁

重的工作量，该模式并不适合在中国适用。第二，当事人约定仲裁机构协助模式，例如《贸法会规则》

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常设国际仲裁院秘书长在内的个人或机构担任委任机构。第三，立法授权仲裁

机构协助模式，例如《香港仲裁条例》要求港仲提供协助。由于我国内陆幅员辽阔，不适合指定唯一的

仲裁机构进行协助，《横琴规则》与《征求意见稿》兼采第二及第三种模式，给予当事人优先选择权，

赋予法院指定权。这种确定仲裁机构的方式在总体上是可行的，但要明确指定主体，在条文设计上仍需

要做调整。 
笔者认为，在指定仲裁机构时，可以将指定主体确定为“仲裁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理由如下：第

一，将可选择的法院确定为一个，可以避免产生混乱申请的局面，减少纠纷的产生和不必要的时间浪费；

第二，第 93 条已将备案法院确定为“仲裁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将指定主体与备案主体规划一致有利于

统一部署。 
2) 确定仲裁机构的其他条件 
除了指定仲裁机构的主体不明确，指定仲裁机构的前置条件——当事人达不成委托协议，亦未能在

《征求意见稿》中找到判断标准。商事纠纷中，双方当事人往往会为了各自的利益拖延协商，导致原本

的快捷的仲裁进程变得缓慢。临时仲裁的效率更是依赖仲裁当事人的合作。[12]笔者建议，在未来细化专

 

 

3参见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http://www.moj.gov.cn/government_public/content/1995-07/28/1687_3264335.html，2021 年 10 月 21 日。 
4参见《香港仲裁规则》第 10 条、附录 2 以及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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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仲裁制度时，可以在司法解释中细化启动指定程序的标准，如：明示拒绝协商、默示拒绝协商达一定

期限或者经过一定期限的协商期尚未达成协议。 
另外，根据前文的分析，仲裁机构的职责并不局限于对专设仲裁庭组庭方面的协助，还有财务管理

等等，因此仲裁机构的协助服务不应仅仅在组庭困难(无法及时组成仲裁庭或者需要决定回避事项)的时候

才开始，应当贯穿专设仲裁程序的始终。笔者认为，可以允许双方当事人在选择专设仲裁时约定提供协

助服务的仲裁机构，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允许当事人补充委托协议，在无法达成委托协议的情况下再

由法院指定。综上，《仲裁法》对专设仲裁中仲裁机构的确定方式宜从“两步走”改为“三步走”。 
(二) 明确不同主体对专设仲裁庭的协助义务 
1) 明确仲裁机构的协助职能 
临时仲裁制度的核心在于处理好当事人、仲裁庭、仲裁机构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在临时仲裁中，应

该将当事人意思自治放在核心位置，而仲裁机构合理、高效地介入，既可以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补充，

也可以作为仲裁庭独立权限的确认与保障。[13] 2017 年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正式公布了《临时仲裁与机

构仲裁对接规则》(以下简称《对接规则》)。同年，第一起基于《对接规则》进行的临时仲裁案在中国广

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仲)的协助下顺利结案。双方当事人在将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提交易简网，进

行加密固化储存。案件裁决经广仲对照易简网的证据固化资料进行审核，决定予以确认并加盖公章，确

认后的裁决书立即送达双方当事人，当事人均自愿履行了裁决。[14]广仲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主要起到的

是证据审核、文书送达以及裁决转化的作用。虽然《征求意见稿》已经在法律层面确认临时仲裁的合法

性，专设仲裁庭的仲裁裁决将不再需要进行转化，但是本案中仲裁机构提供的其他辅助性服务，诸如协

助沟通、选择平台以及文书送达，确保了案件的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要完善仲裁机构对专设仲裁的协助，首先应在法律层面明确规定仲裁机构对专设仲裁的

三大协助职责，在《仲裁法》中增加仲裁机构的“核准与调整仲裁费用”的职能。在表述上宜采用不完

全列举的形式，给下位法留下丰富的空间。其次，在仲裁立法的引导下，各地仲裁机构可以出台相应的

专设仲裁规则以明确仲裁机构的协助内容。深圳国际仲裁院发布的《程序指引》作了很好的示范，其中

第 4 条专门规定了仲裁机构的协助义务，并且分为三大程序性职责以及其他行政性服务。为了使仲裁员

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脱离出来，设计仲裁机构的行政服务职责(协助通讯、协助保全、协助送达、推荐调

解机构、提供场所、推荐平台……)可以保障专设仲裁的高效与便携。 
2) 明确法院的救济与监督义务 
临时仲裁具有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等优势，但也有其可能导致的非公正等缺陷。[15]《征求意见稿》

赋予仲裁机构在仲裁程序方面许多重要权限，例如协助仲裁庭组庭、指定紧急仲裁员等，而对于法院在

仲裁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保全措施方面。因此在仲裁庭组庭程序方面，法院并没有权限提供

司法救济。对于我国而言，专设仲裁仅处于初步开放阶段，缺乏实践经验，适当的司法救济有助于仲裁

程序的顺利展开。当然，法院对仲裁程序不宜过度介入，否则就会影响到意思自治的实现。原《仲裁法》

第 20 条规定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有优先裁决权，《征求意见稿》意识到了司法过度干预的问题，第 28
条把法院退到监督者的位置，负责审查仲裁庭作出的仲裁协议效力和管辖权决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第 13 条和第 14 条分别规定

了对仲裁员回避、终止委任有异议的，由法院作出决定，该决定不可上诉。《示范法》赋予了法院对仲

裁庭组庭困难的救济义务。笔者认为，未来在考虑规范专设仲裁庭组庭救济方面，可以学习《示范法》

将组庭救济方面的职权划分给法院。[16]在具体的条文设计方面，可以参考《征求意见稿》第 28 条的处

理方式，规定对专设仲裁员选任或者回避决定有异议的，可以提请法院审查。对于审查结果有异议的，

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申请复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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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组庭救济以外，英国 1996 年《仲裁法》还赋予了法院对仲裁庭的监督义务：废止(revocation)
仲裁员权利与赶走(remove)仲裁员，分别规定在第 23 条与第 24 条中。前者的发生情形由当事人提出，与

仲裁员本人履职能力无关，类似于回避，笔者不再赘述。后者的发生情形有以下四种：对仲裁公正性有

合理怀疑；不具备仲裁员资格；不具备推进仲裁程序的能力；拒绝或没有适当、合理、快速地推进仲裁

程序。[17]至于如何补缺空位，《示范法》规定根据不同的规则来适用，5《贸法会规则》规定由指定机

构来指定替代的仲裁员，6英国《仲裁法》规定由法院来委任，《香港仲裁条例》将这部分职权交给了港

仲。[17]结合我国立法与实践，监督专设仲裁庭中仲裁员的职责，可以交给法院，而仲裁机构对仲裁员水

准更为了解，指定替代仲裁员的职权交给仲裁机构更为合适。 

6. 结论 

《征求意见稿》新增的“专设仲裁庭”是我国全面开放临时仲裁的重要里程碑，但专设仲裁制度的

构建非一朝一夕之事，当前的制度设计亦非十全十美。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得出如下结论：《征求意见

稿》第 92 条存在难以确定仲裁机构以及协助职责的问题。我国建立专设仲裁制度应当改进机构仲裁的确

定方式，明确仲裁机构的协助职责。另外，由于立法仅能作出一些原则性的框架规定，尚不足以为实践

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在完善相关立法的同时，应抓紧制定相应的专设仲裁规则，方可为专设仲裁制度

的发展保驾护航，为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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